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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教育招生考试院

关于做好 2020 年上半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毕业申报工作的通知

按照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的统一部署，2020 年上半年高等

教育自学考试毕业申报工作即将启动。为了做好自考毕业申报工

作顺利开展，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毕业申报工作要求

1、加强领导，明确职责。市招考院院长及分管院长对全市自

考毕业申报过程负总责，各实践课程考核院校主要负责人对本单

位申报过程具体负责。

2、认真组织，精心实施。各区、县招考办和实践课程考核院

校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强化大局意识和服务意识，切实

把“抓紧抓实抓细常态化疫情防控”和“以考生为本”的工作理

念，贯穿于整个毕业申报工作的全过程，严格按照工作程序和要

求，制定相应的工作措施，确保毕业申报工作顺利进行。

3、原莱芜市自考生本次申请毕业由济南市教育招生考试院统

一负责实施。

二、毕业申报范围

(一)按照《山东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业考试计划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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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6月第 2版）规定的专业考试计划，全部课程（含毕业

考核、实习、实验课、技能考核）考试（考核）合格的高教自考

考生。

（二）按照《山东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在校生实践课程考核

试点方案》（鲁招考（2010）35 号和鲁招考（2010）65 号）规定

的专业考试计划，全部课程（含毕业考核、实习、实验课、技能

考核）考试（考核）合格的，且 2015 年到 2017 年注册的实践课

程考核考生。

三、毕业申报时间

2020 年上半年我市高教自考网上毕业申报时间为 2020 年 6

月 2日-4 日。

四、毕业申报流程

（一）网上申报

1、考生登录济南市教育招生考试院网站（www.jnzk.net），

选择正确的考生类型进行网上毕业申报，预审通过后进行网上交

费，并打印《毕业生网上申报信息核对确认单》、下载本人照片。

2、网上申报时，若显示的个人信息与实际不符，需由考生本

人持有效身份证件和准考证到市招考院更改后，方可继续申报。

申报成功后，考生不得再修改个人姓名、性别、身份证号、照片

等基本信息。

（二）领取毕业申报材料

网上申报成功后，考生凭准考证和《毕业生网上申报信息核

对确认单》领取《毕业生档案袋》、《毕业生登记表》(两份)、

“《毕业生登记表》填写指南”等材料，并按要求由本人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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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教自考考生于 6 月 5日到所选的区、县招考办领取。

2、实践课程考核考生申报成功后与所注册院校联系领取和交

验时间。

（三）毕业申报材料现场审验

现场审验只受理网上申报成功考生的毕业申报材料。

1、高教自考考生毕业申报材料现场审验的时间为 6月 10-12 日，

必须由考生本人现场办理。考生应根据《毕业生网上申报信息核

对确认单》所规定日期到济南市教育招生考试院（济南市市中区

经二路 195 号）办理审验手续。

2、实践课程考核考生毕业申报材料审验、毕业证书的整理核

对由助学院校负责。考生按所在院校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办理现场

审验手续。

五、原莱芜市考生毕业申报

原莱芜市考生统一由济南市教育招生考试院负责办理自学考

试毕业手续，具体实施方法如下：

（一）社会自考类考生

原莱芜市的社会自考考生统一使用济南准考证号码（按照准

考证号码前四位对应转换规则 1202 变更为 0196、1203 变更为

0197,其余位数号码不变）作为主准考证号码进行网上毕业申报，

原莱芜市的准考证号作为“本省转入准考证号”在系统内添加。

（二）实践课程考核类考生

原莱芜市的实践课程考生统一使用济南准考证号码（按照准

考证号码前四位对应转换规则1206变更为0198,其余位数号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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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作为主准考证号码进行网上毕业申报，原莱芜市的准考证号

作为“本省转入准考证号”在系统内添加。

六、毕业申报注意事项

（一）根据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的《关于调整山东省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业名称和代码的通知》（鲁招考[2018]78 号）

规定，自 2019 年 6月开始，按照调整后新的专业名称和代码办理

毕业证书。调整过渡期间，根据我市实际情况，为确保毕业申报

和毕业审核的连续性，就申报流程做出如下调整：

1、专业名称和专业代码对应变更的专业，考生进行网上申报

时选择调整后的专业名称和专业代码进入申报系统，专业计划设

置和主考院校不变。

2、专业名称和专业代码合并变更的专业，考生进行网上申报

时，选择调整前相应的专业名称和专业代码进入申报系统，专业

计划设置和主考院校不变。

3.调整前的“080702 计算机及应用（本科）”选择“08090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本科）”进行申报；调整前的“020202 工商

企业管理（本科）”选择“120201 工商管理（本科）”进行申报，

专业计划设置和主考院校不变。

08090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B082208 计算机信息管理 山东大学

B080702 计算机及应用 山东大学

120201K 工商管理
B020202 工商企业管理 山东大学

B020259 企业管理 山东财经大学

4、网上申报成功后打印的“毕业申报信息确认单”上显示的

为调整后的专业名称和代码，请考生务必按照“毕业申报信息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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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单”上的专业名称、代码和主考院校填写《毕业生登记表》和

《毕业生档案袋》封面，其余填写内容要求不变。

（二）申请自学考试本科毕业的考生需进行前置学历审核，

并提交相关材料。凡提交虚假材料导致无法注册的，后果由考生

自负。

1、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www.chsi.com.cn）上

打印的“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打印版）（样表附后）。

2、2001 年之前签发的学历证书学信网无法查询注册信息，

考生需提交《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样表附后)。

3、专科或本科以上毕业证书的姓名、身份证号与现用名、现

用身份证号不一致的，须提交相关证明材料。

（三）符合《山东省高教自学考试课程免考实施细则（修订）》

（鲁教考委[2008]4 号）和“关于调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公共政

治课课程设置的通知”的规定，申请课程免考的考生，需提交各

类证书（证明）的原件和复印件。所有各类证书原件，在发放自

考毕业证书的同时一并退还考生。毕业审核期间证书原件不返还、

不复印、不开具任何证明。若考生确需使用证书原件的，在市招

考院审核结束前，由本人提出申请自愿放弃本次毕业申报资格后，

予以退还。

（四）《毕业生登记表》是作为考生考试试卷笔迹鉴定的重

要依据，务必由考生本人如实填写，并由本人上交毕业材料，不

得代交代办。

六、助学院校毕业工作注意事项

实践课程考核院校要认真做好本校考生的毕业材料收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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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确认、毕业资格的预审和毕业证书的整理核对等工作，把好第

一关，并及时向考生反馈信息。

（一）宣传指导考生按照本次申报要求，正确选择专业名称

和专业代码登录申报系统进行毕业申报。

（二）检查《毕业生登记表》填写的准确性，专业名称按调

整后的名称填写，主考院校不变，课程计划和填写要求不变。

（三）指导考生准确完整填写本人的联系方式（手机或固定

电话），并提醒考生及时接听市招考院来电。切勿填写指导教师

或学校办公电话。

（四）核对考生专（本）科毕业证书上的姓名、身份证号是

否与现用名、现用身份证号一致，如不一致需开具相关户籍证明。

核对毕业证书原件与复印件，无误后收取人在证书复印件上签名，

毕业证书原件返还考生。

（五）审核转入课程是否符合借考时间要求，实践课程类考

生属于封闭式管理，注册两年内在，外省、市或用本市其他准考

证号参加考试的成绩不得用于办理实践课程类毕业证书。2015 年

前从外省转入的课程要求考生准确完整提交收档号，并在档案袋

上注明。

（六）同时申请办理自考专科、本科毕业手续的考生，在本

科档案袋上注明专科专业名称和准考证号。

（七）《全国英语等级考试》（简称 PETS）自 2017 年起不

再颁发成绩合格单，需要用 PETS 笔试成绩免考课程的考生，需在

中国教育考试网（http://www.neea.edu.cn）打印成绩查询单，

并注明参加考试的地市名称。2016 年（含）之前的合格成绩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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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交成绩合格证方能免考。

（八）各实践课程考核院校上交毕业材料前需登录毕业申报

后台进行考生信息的确认、人数统计和下载申报考生名单，并按

“专业-准考证号”的顺序整理考生档案，务必确保上交档案数量

和顺序与考生花名册一致（专业名称合并的专业，在每捆档案上

附纸注明原专业名称）。对考生上交的证书原件及类型要进行认

真登记并打印清单。全部材料于 2020 年 6月 15 日上报济南市招

考院。

（九）《毕业生网上申报信息核对确认单》由各院校统一收

取，随考生毕业材料一起上交，统一加盖“济南市教育招生考试

院考务专用章”后，返还考生本人妥善保存。

（十）若因考生个人原因未按时到场办理审验手续的，逾期

不予补办，可参加下一期的毕业申报，毕业时间亦随下期。

（十一）毕业材料整理排放顺序：

1、《毕业生登记表》两份。

2、准考证、其他各类证书原件（夹入《毕业生登记表》中）。

3、《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

4、各类证书复印件及其他材料。

七、毕业申报收费标准

根据《关于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务费有关问题的复函》（鲁

价费函[2012] 31 号）的规定，毕业生审定费为 50 元/人。

附件：1、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样表）

2、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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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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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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